
华夏银行银证第三方存管自动回转业务协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管理办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华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银行)与客户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银证第三方存管自动回转业务”达成如下

协议并共同遵守：

第一条 专用名词释义

华夏银行银证第三方存管自动回转业务（以下简称本业务）：是指华夏银行与客户签订本业务协议后，接

受客户委托在每个证券交易日（T日）收市后的15:00至15:40，通过银证第三方存管系统将约定资金从客户证

券资金账户自动转入其对应银行结算账户内，同时转回资金投资于指定理财产品,T+1日开市前的8:30至9:15，

将T日转回的资金（本金）自动转入证券资金账户，期间产生的投资收益留存在银行结算账户内。

客户证券资金账户，是指客户在证券公司开立的专门用于证券交易的资金账户，该账户与客户在华夏银行

第三方存管系统上开立的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管理账户相对应，证券公司通过该账户对投资者的证券买卖交易进

行清算交收和计付利息等。

银行结算账户，是指客户在华夏银行开立的，用于银行资金往来结算的存款账户。客户存入客户交易结算

资金的，应先将资金存入其在银行的银行结算账户，再通过银证转账方式将资金转到（入）其在证券公司的证

券资金账户；客户取出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的，通过银证转账方式转回到其在银行的银行结算账户。

第二条 签约及生效

客户可在证券交易日（T日）的8:30至16:00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三方存管签约华夏卡到华夏银行营业网

点申请办理“银证第三方存管自动回转”业务。T日8:30至14:30间签约，业务当日生效；T日14:30至16:00间

签约，业务T+1日生效。

第三条 签约条件

签约该项业务需要提前办理以下业务：（1）三方存管开通网银转账渠道；（2）签约我行理财并开通网银

渠道；（3）完成客户风险承受能力评估且评估结果满足该业务投资理财产品风险的最低要求。

第四条 解约及生效时间

本协议有效期内，客户有权终止本业务，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三方存管签约华夏卡到华夏银行营业网

点申请办理解约手续。解约生效规则如下：当证券资金正在参与回转理财业务时，证券交易日（T日）14:30

至T+1日9:15间不可办理解约，其他时间可办理；当资金未参与回转理财业务时，则无时间限制。

业务生效时间：T日8:30至14:30解约的，业务当日终止执行本业务；T日14:30之后解约，T+1日终止执行

本业务。

第五条 回转金额。该业务触发回转交易的证券资金账户内的余额起点为5万元，若低于该金额的，当日

不触发回转交易；对于当日大于5万元（含）的，系统自动将证券资金账户内资金全部转回银行结算账户投资

理财产品。

第六条 信息变更。协议有效期内，客户证券资金账户密码变更、手机号码变更时，客户须到华夏银行营

业网点使用新信息重新签约。

第七条 业务手续费

本业务华夏银行不向客户收取任何费用。



第八条 协议终止

（一）客户因信息变更，重新签约的，本协议终止；

（二）客户解约的,本协议终止；

（三）客户撤销与华夏银行三方存管关系的，本协议终止；

（四）因法律法规、行业规章或监管要求导致华夏银行无法履行本协议的，华夏银行有权终止本协议；

（五）因证券公司原因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的，华夏银行有权终止本协议；

(六)因华夏银行网络处理能力限制不能满足本业务需求，导致无法履行本协议的(如因网速太慢或网络中

断,导致自动回转成功率低于99%时),华夏银行有权终止本协议。

（七）其他非因华夏银行原因导致本协议无法履行的，华夏银行有权终止本协议。

华夏银行终止本协议的，将及时通知客户。

第九条 免责条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客户损失的，华夏银行不承担责任：

（一）客户的证券资金账户或对应的银行结算账户的本身及其关联关系处于非正常状态（包括但不限于

挂失、销户、冻结、证券资金密码锁定、关联关系终止等状态），致使华夏银行无法履行本协议的；

（二）客户的证券资金账户密码发生变更，且客户未到华夏银行营业网点办理重新签约，致使华夏银行

无法履行本协议的；

（三）因证券公司系统故障或反馈的“可取余额”错误等致使华夏银行无法履行本协议的；

（四）证券公司对客户账户的转账功能进行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转账最高额限制、转账次数限制、查询

次数限制等），致使华夏银行无法履行本协议的；

（五）因地震、台风、水灾、火灾、战争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造成华夏银行无法履行本协议的；

（六）非因华夏银行原因导致的系统故障、设备故障、通讯故障、电力故障、网络故障等原因，造成本

业务指令出现中断、停顿、延迟、数据错误等情况；

（七）因客户所留电话、手机号码有误或号码未及时更新，导致华夏银行短信通知不能送达或无法联系

客户，华夏银行对由此产生的后果或损失不承担责任；

（八）其他非因华夏银行原因而造成本协议无法履行的。

第十条 客户保证其向华夏银行提供的信息（包括个人基本信息、业务信息及其他有关信息）真实、准确、

有效、完整。华夏银行对客户提供的信息有保密义务。华夏银行有权在法律、法规、监管规定、有权机关规定

的期限内对客户提供的信息进行留存并内部使用（超过上述期限的，华夏银行有权销毁）。

第十一条 本协议自客户在《个人银行业务电子凭证》上进行签字且华夏银行经办机构（具体经办机构以

签章为准）在同一电子凭证上签章之日起生效。客户可通过华夏银行官方网站查询本协议内容。


